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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市府办函〔2024〕61 号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2024 年
第二季度全市政府网站与政务

新媒体检查情况的通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和中央、省属驻梅

各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管理工

作的部署要求，市政府办公室组织开展了 2024 年第二季度全市政

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2024 年第二季度，对照《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印发政府

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、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的通知》（国

办秘函〔2019〕19 号），市政府办公室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全市在

运行的11个政府网站和已备案的102个政务新媒体进行了全覆盖

检查。从检查情况看，大多数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符合检查指

标要求，但个别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存在内容保障能力不足、

信息发布审核不规范等问题。同时，本季度全市共收到网民反馈

的“我为政府网站找错”留言 15 条，均已按期办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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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内容保障能力不足。梅江区政府门户网站“业务知识

库”栏目、市体育局网站“体育要闻”“政务动态”栏目、市应急

管理局网站“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文件通知”“危化品企业

安全承诺公告”栏目更新不及时；市医保局、市国资委、市水务

局、市教育局微信订阅号更新不及时。

（二）信息发布审核工作不规范。市统计局网站“统计数据”

栏目多项数据不准确被网民投诉、市生态环境局微信订阅号出现

表述不规范问题。

（三）其他问题。市教育局网站未公开留言受理反馈情况统

计数据，2 个页面底部未规范添加相关标识、备案号和“我为政

府网站找错”入口。平远县政府门户网站存在应解读的文件未解

读或未关联解读材料的问题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保障内容安全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

政治建设摆在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工作的首要位置，全面落实

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，严格信息发布审核流程，坚决守护内容安

全底线，确保内容权威、准确、及时，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。各

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要充分发挥网上政府平台作用，着力加强

重大政策的推广和解读，打通政策落地“最后一公里”，助力经济

社会发展。

（二）加强日常管理，提高建设标准。各级各部门要切实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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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主管主办责任，加强队伍建设和日常管理，认真落实日常巡检

制度，安排专人每日浏览网站和政务新媒体（含自建栏目）内容，

及时梳理漏洞，及早发现并处置内容未更新、栏目空白、页面不

规范、功能异常等问题。要加强指导和严格监管新开设的政务新

媒体账号；对保障能力差、用户关注度和利用率低的账号进行整

合优化，并规范执行账号注销流程。

（三）全面排查整改，持续提质增效。对此次通报发现的问

题，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，举一反三开展自查整改，确保按照

考核要求整改到位。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制度，推动政府网站

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持续提质增效。各相关单位的整改情况请

于 2024 年 7 月 15 日前书面报送市政府办公室。

附件：检查发现存在突出问题的政务新媒体名单

梅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4 年 7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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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检查发现存在突出问题的政务新媒体名单
（2024 年第二季度）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、部门 政务新媒体名称 主办单位 存在的突出问题

1 市直
“梅州医保”

微信订阅号
市医保局

监测时间点前

2 周内无更新

2 市直
“梅州国资”

微信订阅号
市国资委

监测时间点前

2 周内无更新

3 市直
“梅州水务”

微信订阅号
市水务局

监测时间点前

2 周内无更新

4 市直
“梅州市教育局”

微信订阅号
市教育局

监测时间点前

2 周内无更新

注：存在突出问题的4 个单位已于2024 年6 月28 日报送整改情况（无需再报）。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、市人大办、市政协办、市纪委办、
梅州军分区、市法院、市检察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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